
附件一
湖州师范学院
首届显微结构摄影竞赛

参赛报名表


作品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院系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号年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要求按顺序逐项填写，项目要实事求是，讲诚信，不能有雷同，表达要明确、严谨。空缺项要填“无”。一律用A4纸打印，于左侧装订成册。 
二、申报人须填写指导教师信息并请导师在申请书上签名。
三、参赛作品必须是距竞赛申报日前两年内完成的学生作品。参赛作品限于用以下几种常规设备：
A、传统光学显微镜组；B、电子显微镜组；C、扫描式探针、荧光显微镜组
四、参赛作品允许局部调明暗以及调整偏色、调整锐化要呈现自然的效果，但不能进行合成、修除、翻拍、无中生有或者有中生无。若有修改合成之争议，将以专家组审查意见为评判依据。参赛者有举证之义务，并对判定之意见不得异议。
五、申报人在填写本表后，请及时发送到大赛邮箱
headder@163.com 

	


作品名称
	（格式请按“艺术名——学术名”拟定）

	申报人
	学号
	姓名
	年级
	所在院系、专业
	联系电话
	E-mail 

	
	
	
	
	
	
	

	合作成员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导师
	姓名
	
	院系
	
	职务/职称
	

	
	E-mail
	
	联系电话
	
	签名
	

	使用设备
	A、传统光学显微镜组   B、电子显微镜组
C、扫描式探针、荧光显微镜组
	请选择

	1、 作品进度安排


	2、 所在实验室及设备简介


	三、项目诚信承诺
     
申报人和合作成员慎重承诺，比赛作品不抄袭他人成果，不弄虚作假，诚信做人，认真完成比赛。对参赛作品不进行合成、修除、翻拍、无中生有或者有中生无。若有修改合成之争议，将以专家组审查意见为评判依据。参赛者有举证之义务，并对判定之意见不得异议。

        项目组全体成员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四、指导教师意见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

	五、院（系）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二
[bookmark: _GoBack]湖州师范学院首届显微结构摄影竞赛
作品申报表
	作品名称
	
	申报人
	

	学校
	湖州师范学院
	院系专业
	

	学号年级
	
	联系电话
	
	导师
	

	作 品 图 片
	

	作 品 简 介
	

	导师意见
	



注：此表电子版发送时，除表中要插入作品图片外，请再单独附上电子版的图片以及未修饰的作品原图，便于后期展板等制作。电子版请发headder@163.com，纸质版（图片彩打）交东校区23-221。


